附件3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参评人选

填表及提供佐证材料说明

一、总体要求

1．推荐表由6套表格组成。1套个人信息填报表，用于填写推荐意见以及学术职务、获奖、享受待遇等信息，以此评价参评人选的个人影响；4套成果信息填报表，用于填写参评人选代表性成果信息，以此评价参评人选的个人成果。参评人选可选择5个代表性成果，成果形式、发表时间和每类成果形式的数量不限，根据参评成果的形式选择相对应的附表填写；1套参评人选提供材料明细表，用来填写参评人选提供的各种材料清单。
成果的形式包括：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及资政建议4类，其中论文包括：被推荐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家权威刊物和CSSCI来源期刊等发表的论文。著作包括：被推荐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出版的专著、译著、编著、古籍整理出版物、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工具书、省级以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委托编写的教科书。研究报告包括：被推荐人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已经完成并经过认定合格，被列入国家级、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研究课题规划项目的研究报告；不宜公开发表、但已被市厅级及以上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等（不含高校、科研单位）采用的决策咨询报告、调研报告。资政建议包括：被推荐人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已被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等（不含高校、科研单位）采纳并形成文件或决议，在实际部门的某项工作中产生影响和成效的提案、议案及建议。参评人选的5个代表性成果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形式。

2.推荐表填写后打印一式两份，由推荐单位的学术委员会（科研管理部门或人事部门）和推荐单位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后，连同电子版一并提交。

3.推荐单位要保证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特别是要求提供复印件的项目，推荐单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原件与复印件真实一致,并加盖科研管理部门或人事部门公章。如发现填报内容不真实或弄虚作假，取消参评人选的参评资格，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推荐单位责任。

二、具体说明

按照推荐表栏目内容填写顺序，以及所涉及相关佐证材料说明如下：

1.“推荐单位学术委员会（科研管理部门或人事部门）推荐意见”处由推荐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填写，无学术委员会的单位，由本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填写，无科研管理部门的单位，由本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填写。推荐理由主要填写：被推荐人的学术贡献、学术声誉、学术道德表现，以及在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绩等。

2．“推荐单位推荐意见”处由推荐单位填写。推荐理由主要填写：被推荐人个人简介以及政治素养、学术贡献、学术影响、个人声誉，学术成果创造的社会价值，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参加的社会活动等。

3．“被推荐人曾担任的学术职务”中所涉及的学术职务，如有所担任（包括现任和曾经担任），在括号内填“是”；没有担任填“否”，下同。“其他相同级别委员会委员”处用于填写被推荐人是否担任过其他省部级以上单位设立的学术类委员会委员。需要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如聘书复印件等。

4.“学术团体任职”中“国家级学术团体任职”是指在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团体中任职。会长级指相当于会长级别的职务，也可以是主席、主任等，以此类推其他项目。“团体名称及职务”处填写所在学术性团体的名称和本人在其中所担任的职务。“省级学术团体任职”是指在经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省级学术性团体中任职。“团体名称及职务”处填写所在学术性团体的名称和本人在其中所担任的职务。在同一级别多个学术团体任职者，只选择最主要的学术团体及职务填写。需要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如聘书复印件等。

5.“被推荐人曾担任的社会职务”中“国家各专业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是指中央有关部委成立的专业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是指省委、省政府成立的咨询委员会委员。需要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如委员证、聘书复印件等。

6.“被推荐人曾获得的荣誉称号”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发的个人荣誉称号，中央有关部委授予的全国性个人荣誉称号，省委、省政府授予的个人荣誉称号，省直有关部门授予的全省性个人荣誉称号。需要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如荣誉证书、奖状、资格证明复印件等。
7.“被推荐人获得人才项目资助”中，国家级人才项目指由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中央部委直接组织实施的人才项目以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重大人才项目、工程、计划。省部级人才项目指中央部委或省级党委、政府批准设立用于遴选、支持、表彰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人才项目、工程、计划。需要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复印件等。

8.“有关个人影响的其他补充说明”处填写推荐表未列出的其他说明个人影响的有关情况。

9.“论文代表性成果填报表”由被推荐人本人填写，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或科研管理部门、人事部门负责审核。“国内权威刊物”包括中央“三报一刊”理论文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中顶级及权威期刊。需提供论文复印件（包括刊物封面、目录、论文刊发页等）。
“获得奖项”如果奖项不分设一、二、三等奖，可填写其他奖项。需要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如果该论文的研究受到国家级、省部级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在“立项级别”处填写，未明确项目等级的可填写“其他项目”。论文获得资助，论文第一作者为项目主持人的，按对应项得分；论文第一作者为项目组成员的，按50%比例得分。需提供立项通知复印件。
“成果的应用价值”“评论、引用转载情况”均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10.“著作代表性成果填报表”由被推荐人填写，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或科研管理部门、人事部门负责审核。需提供著作原件或复印件。
   “获得奖项”如果奖项不分设一、二、三等奖，可填写其他奖项。需要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如果该著作的研究受到国家级、省部级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在“立项级别”处填写，未明确项目等级的可填写“其他项目”。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可视为获得国家级重点项目。著作获得资助，著作第一作者为项目主持人的，按对应项得分；著作第一作者为项目组成员的，按50%比例得分。需提供立项通知复印件。

“成果的应用价值”“评论、引用及转载情况”均需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11.“研究报告代表性成果填报表”由被推荐人填写，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或科研管理部门、人事部门负责审核。此类成果需要提供结项证书和研究报告复印件。

“国家级项目”是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省部级项目”是指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或中央有关部委委托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如果该研究报告的研究受到国家级、省部级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在“立项级别”处填写，未明确项目等级的可填写“其他项目”。研究报告获得资助，研究报告第一作者为项目主持人的，按对应项得分；研究报告第一作者为项目组成员的，按50%比例得分。需提供立项通知复印件。
“获得奖项”如果奖项不分设一、二、三等奖，可填写其他奖项。需要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领导批示”“成果应用价值”需要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12.“资政建议代表性成果填报表”由被推荐人填写，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或科研管理部门、人事部门负责审核。采纳单位应为相关政策制定或执行部门。需提供资政建议复印件。

“采纳单位级别”“领导批示”“采用情况”“实际效果”均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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